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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 3时 5分会议开始。 

  委员会的方案、程序和工作方法以及文件(议程项目 12)(续)(A/CN.4/L.759) 

  规划组的报告 

维斯努穆尔蒂先生(规划组主席)说，规划组举行了 3 次会议，主要用于长期
工作方案工作组；审议大会 2008 年 12 月 11 日关于国内和国际法治的第 63/128
号决议；文件和出版物；国际法委员会和第六委员会之间的对话；关于委员会分

期选举的提案；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的日期和地点；及其他事项。规划组报告

以反映这些问题辩论结果的方式编写，不必要作出特别的解释。 

有三点需要强调。第一，根据阿兰·佩莱先生的建议，规划组就委员会选举

的程序和可考虑的标准进行了深入讨论。但规划组在工作的现阶段未能得出有结

论的结果，因此决定不将该项目留在议程上。 

第二，关于其他事项，去年的报告中委员会在关于法治的辩论起到的作用、

国际法院院长 2009 年 7 月 7 日在委员会的发言及其他进展，启发麦克尔·伍德
爵士提出一项关于解决争端条款的建议。规划组研究了该建议并对此进行了讨

论，包括讨论委员会有关这一条款的政策。规划组建议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在

其他事项的议题部分，至少组织一次会议来讨论“解决争端条款”。为推动讨

论，已请秘书处参考大会最近的做法，编写一份关于委员会对这类条款的习惯做

法的说明。 

第三，依然在其他事项下，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认为有必要在其议程中，保留

一项关于委员会工作方法的项目，按照她的请求，规划组就此问题交换了意见。

主要谈及各特别报告员的报告对委员会运作的重要性，以及委员会全体会议与各

下属机构的关系问题。建议规划组在委员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开始时，视可运用的

时间和空间，召集一个委员会工作方法问题工作组，其成员名额不限。 

如果这些建议得到委员会批准，规划组将在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按

照惯例将这些建议进行必要修改后，纳入“委员会的其他决定和结论”一章。 

当然，上面强调的三点将不在委员会的报告中出现。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通过规划组的报告(A/CN.4/L.759)，同时明确，如规划
组主席所指出，编写报告第 10、11、12 段仅仅是为了提供信息，它们将不出现
在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报告中。 

佩莱先生说，尽管这几段不会列入委员会的报告中，会议的简要记录将反映

就此进行的辩论。因此，对于第 12 段，佩莱先生强调他更希望由规划组自己，
而不是由它召集的工作组，来研究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因为这是规划组的职能。 

此外，在文件的第 6 段，“以排字和出版前的形式”一语没有意义。在第 7
段，似应说明为解决《国际法委员会年鉴》积压工作问题向信托基金自愿捐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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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最后，在第 14 段，不必使用“直接”一词来修饰特别报告员编写报告时
需要进行的各种研究工作。 

主席表示，如无反对意见，佩莱先生的意见将加以考虑。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对有人提议从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删除关于委员会选

举的第 10段感到惊奇，这与此前的做法相反。 

她还记得，关于委员会选举有两个突出的问题，即男女委员人数平衡问题和

分期选举问题。规划组的决定认为“不应将该项目留在议程上”，是仅仅考虑到

第二个问题。 

瓦钱尼先生、萨博亚先生、坎迪奥蒂先生、哈苏纳先生和雅各布松女士(报
告员)证实情况的确如此。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在坎迪奥蒂先生的支持下提议，为了避免任何混乱，删除

第 10段最后一句。 

哈苏纳先生说，目前最重要的是决定规划组报告中的第 10、11和 12段是否
将纳入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中。如果不被纳入，他希望能得到解释。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说，重要的是将程序的各阶段区别开来。规划组已
通过的报告没有提及委员会委员性别比例平衡的问题。委员会全体会议正在重新

审议该报告，而这不是它该做的工作，它只需注意到此事。委员会只有在通过提

交大会的报告的第十二章时，才能够决定指出性别平衡的问题尚待解决。 

雅各布松女士(报告员)支持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刚才的发言。 

佩莱先生说，委员会在通过规划组的报告之前，如果不就委员会报告是否应

收入规划组报告第 10、11和 12段的问题表示意见，其任务将大为复杂化；这一
问题肯定会在随后的会议上再次被提出。因此，必须立即决定秘书处是否应将三

个有关段落纳入委员会关于第六十一届会议工作的报告之中。如果就该问题进行

象征性投票，佩莱先生会投票赞成纳入，因为没有理由隐藏规划组报告的内容。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支持佩莱先生的提议；委员会应立即对是否将规划组报告

第 10、11 和 12 段纳入委员会报告的问题作出决定。她说委员会于 2001 年已有
这样的做法，在其报告中介绍了关于分期选举问题的辩论，因此是有先例的。无

论如何，正如佩莱先生有理由指出的那样，关健问题是需要了解，委员会是否希

望将规划组曾经讨论的重要问题告知第六委员会。为了透明起见，埃斯卡拉梅亚

女士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 

科洛德金先生说，他记得规划组曾认为，报告第 10、11和 12段由于与其它
各段相比不易解读，所以不应列入委员会报告中。 

主席提议，就是否在委员会关于第六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中纳入规划组报告

第 10、11和 12段的问题进行象征性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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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说，规划组报告第 10、11和 12段所涉及的问题各
不相同，应针对各段分别投票。 

佩莱先生认为，合理的做法是，委员会应先就有关段落是否应列入其报告作

出决定，之后才决定是否应对这些段落作出修改。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说，他没有提出修改有关段落措辞的问题，而是仅

仅要求委员会就其报告是否应纳入这些段落的原则分别投票。 

主席决定，就是否将有关各段纳入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进行象征

性投票。 

象征性投票结果决定，将规划组报告第 10 段纳入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工
作报告。 

象征性投票结果决定，将规划组报告第 11 段纳入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工
作报告。 

象征性投票结果决定，将规划组报告第 12 段纳入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工
作报告。 

以 A/CN.4/L.759号文件印发的规划组报告通过。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草稿 

  第六章 驱逐外国人(A/CN.4/L.750和 Corr.1及 Add.1) 

  A/CN.4/L.750和 Corr.1号文件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审议委员会报告草稿第六章，从第 1至 7段开始，该文
件文号为 A/CN.4/L.750和 Corr.1。 

佩莱先生指出，雅各布松女士在 A/CN.4/L.750 号文件中被称为“报告
员”，在 A/CN.4/L.750/Corr.1 号文件中则为“女报告员”(法文)，他希望无论使
用哪种称谓，应注意统一。他本人赞同职称的阴性化。 

卡弗利施先生、埃斯卡拉梅亚女士、哈苏纳先生和雅各布松女士交换了意见

之后，主席提议请秘书处延用前一年通过的办法，因为 2008 年埃斯卡拉梅亚女
士曾任女报告员(法文)。 

就这样决定。 

  A节. 导言 

  第 1至 5段 

第 1至 5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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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节. 本届会议审议此专题的情况 

  第 6段 

主席理解，句子括号中的部分应予删除。 

经修订的第 6段通过。 

  第 7段 

主席告知委员会委员们，本段末尾应添加下面一句：“委员会在 2009 年 7
月 28日举行的第 3028次会议上决定，将经修订的条款草案的审议工作推迟至第
六十二届会议进行”。 

佩莱先生询问，主席刚才宣读的句子与 A/CN.4/L.750/Add.1号文件第 7段之
间有何联系。 

米库尔卡先生(委员会秘书)说，第 7 段会以下面的句子起笔：“在第 3006
次会议上，特别报告员承诺，将向委员会提交一份根据全体会议辩论情况经修订

和调整的第 8 至第 14 条的条款草案”。随后加入 A/CN.4/L.750/Add.1 号文件中
出现的如下内容：“特别报告员然后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文件(A/CN.4/617)，其
中载有关于保护已被驱逐或正被驱逐的人的人权的条款草案，该条款草案的结构

参照了委员会第一期会议期间全体会议讨论的情况。他还提交了一份新的工作计

划草案(A/CN.4/618)，以便对条款草案的结构进行调整”。最后加入主席刚才宣
读的句子。 

巴伦西亚―奥斯皮纳先生说，出于统一的考虑，似应将 A/CN.4/L.750/Add.1
号文件第 7段后的第一个句子中“调整”一词替换为“修订”。 

经修订的第 7段通过。 

  第 8段 

第 8段通过。 

  第 9段 

佩莱先生提议，至少在法文本中，将不知所云的“因其法律地位而易受伤

害”的说法替换为“由于其法律地位而易受害”。 

经修订的第 9段通过。 

  第 10至 16段 

第 10至 16段通过。 

  第 17段 

主席指出，应以下面的案文替换第 17段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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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告员在其将来的报告中，在探讨涉及有关程序的问题之前，先处理

变相驱逐、驱逐的动机违反国际法规则、被驱逐或正在被驱逐者的拘留和待遇条

件等问题”。 

经修订的第 17段通过。 

经修订的以 A/CN.4/L.750号印发的文件通过。 

  A/CN.4/L.750/Add.1号文件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逐段审议载有第六章后续部分的 A/CN.4/L.750/Add.1号
文件，由于第 7段已通过，从第 18段开始审议。 

  第 18至 62段 

第 18至 62段通过。 

以 A/CN.4/L.750/Add.1号印发的文件通过。 

  第四章 国际组织的责任(A/CN.4/L.748和Add.1、Add.2和Add.2/Corr.1) 

  第 A/CN.4/L.748号文件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审议委员会报告草稿第四章“国际组织的责任”，同时

明确本届会议仅能收到第 A/CN.4/L.748号文件。 

  第 1至 7段 

第 1至 7段通过。 

  第 8段 

加亚先生(特别报告员)说，为了更好地阐述他声明的内容，似应对第 8 段作
如下修改：在第一句中，以“各国和各国际组织的积极反应”替换“各国和各国

际组织的大力支持”；在第二句末尾，自“情况”一词之后，替换为：“明确向

该组织授权与就此事进行委派之间的关系”。 

经修订的第 8段通过。 

  第 9至 11段 

第 9至 11段通过。 

  第 12段 

加亚先生提议删除可造成混淆的“例如法律人格的问题”一语。 

经修订的第 12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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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3和 14段 

第 13和 14段通过。 

  第 15段 

迈克尔·伍德爵士对委员会报告中丝毫未提及就特别报告员的第七次报告进

行的辨论感到惊奇。 

米库尔卡先生(委员会秘书)在加亚先生的支持下说，委员会的做法是，如果
经过辩论通过了伴有评论的条款草案，则不印发辩论记录，条款草案实际上反映

了其最后立场。 

迈克尔·伍德爵士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快印发会议简要记录。 

第 15段通过。 

  第 16至 19段 

第 16至 19段通过。 

经修订的以 A/CN.4/L.748号印发的文件通过。 

  第五章 对条约的保留(A/CN.4/L.749和 Add.1至 7) 

主席请委员会的委员们通过本届会议只能收到的第 A/CN.4/L.749 和
A/CN.4/L.749/Add.3号文件。 

  A/CN.4/L.749号文件 

  第 1至 4段 

第 1至 4段通过。 

以 A/CN.4/L.749号印发的文件通过。 

  A/CN.4/L.749/Add.3号文件 

  2. 委员会第六十一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准则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第 1段 

第 1段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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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解释性声明的形式 

  评注 

  第(1)段 

第(1)段通过。 

  第(2)段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最后一句应为：“声明的实际影响的确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对它的宣传情况”。 

经修订的第(2)段通过。 

  第(3)段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说，应删除“特别报告员的翻译”一语和“报告准备
的翻译”一语。(中文本里未出现这两处) 

经修订的第(3)段通过。 

  第(4)和(5)段 

第(4)和(5)段通过。 

  2.4.3之二 解释性声明的通知 

  评注 

  第(1)至(3)段 

第(1)至(3)段通过。 

  第(4)段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说，应将英文本最后一句中的“invalid”(无效的)一词改
为“ impermissible” (不可容许的 )，因为此处指物质性的有效，英文译为
“permissibility”(可容许性)。此外，她认为或许将句中“另一方面，由于只有
在条约本身排除或限制解释性声明的真正特殊的情形下，才能够认为一项解释性

声明无效”这部分简单地删除更为合理，因为委员会认为解释性声明不仅在本段

所指的特殊情况下无效，而且当它们违反强制法时也无效。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提议将第(4)段第一句中“保存人应当能够在解释性声
明显然无效的情形下启动一个协商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删除，但保留随后的

句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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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伍德爵士建议在这种情况下保留第(4)段案文，但考虑到埃斯卡拉
梅亚女士的提议，建议删除句中“条约本身排除或限制解释性声明的”这一部

分。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接受这一建议，但说明，因此应从句中“真正特殊的
情况下”一语里删除“真正”一词。 

经修订的第(4)段通过。 

  第(5)段 

埃斯卡拉梅亚女士提议，在句中增加如下内容：“然而，有些委员认为解释

性声明的含义经常是模糊的，因此有必要说明理由以明确其含义”。 

佩莱先生(特别报告员)同意增加这一内容，条件是将其加在第(5)段首，以明
确表示排除这种立场。 

经修订的第(5)段通过。 

经修订的以 A/CN.4/L.749/Add.3号印发的文件通过。 

  第十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A/CN.4/L.754) 

主席请委员会委员们通过第 A/CN.4/L.754号文件。 

  第 1至 3段 

第 1至 3段通过。 

以 A/CN.4/L.754号印发的文件通过。 

下午 5时 40分散会。 

 

     


